
1 

 

新北市政府第 3屆第 2次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 111年 3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 地點:新北市政府 18樓市政會議室 

參、 主席：謝副市長政達              紀錄：蘇鴻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工作報告：社會局、衛生局及勞工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5頁至第 27頁），另托嬰中心人員久任獎金發放對象未含廚工及行

政人員，由社會局另案研議討論。 

柒、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江委員大千 

案由：新北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調整收費案，提請討論。 

說明： 

新北市政府自民國 106年起為擴大公共托育服務供給能量，減輕

父母養兒育女的負擔與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及居家托育人員（居家保

母），合力推動「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盟」。在 107年八月中央推動

「準公共化托育政策」，新北市又將「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盟」的機

制整合進「準公共化托育政策」中。六年來新北市托育行業無論是規

數量模、收托數量、家外送托率均領先全國，「新北市公共托育合作聯

盟」更成為政府及民間業者合作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環境予轄內廣大

民眾的良好示範。 

然，新北市轄內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收費上限及收費結構已屆六年

未能調整，六年來托嬰中心的各項經營成本不斷增加。除物價上漲、

房租成本增加（表 1），其中為了達到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相關薪資規定（註

1）、（表 2）及其他相關政策的要求如：108年起增訂防焰地墊要求（註 2）

其增加的費用約約 25萬元～60萬元，請參見（表 3）。 

109年強制要求托嬰中心需設置監視系統其設備規格、涵蓋範圍、

監視器鏡頭數量、保存時間均有規定（註 3）因而新設或更換相關監視

器設備增加的支出費用約 82,390～329,560元，請參見（表 4）對托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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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經營業者在收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實感沉重。 

另，新北市私立托嬰中心對於收托時數無統一之規範，延托或早

托時間之計算及費用收取方式不一，對家長顯有不公，同時自 107年

起勞動基準法加班費用計算方式變更，建議統一收托時間並訂定延(早)

托費用之規範。 

又，因應「托嬰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即將頒

佈施行，其中第十七條、請假退費方式。兒童連續請病假五天以上者，

依請假日數退還當月副食品費(連續請病假係包含例假日計算)。建議

統一訂定新北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副食品費收費方式，以符合未來「托

嬰中心定型化契約」頒行時請假退費能有所依據。 

近期因教育部統一提升幼兒教師薪資，新北市、台北市及桃園市

亦同步調升轄內所屬公共托育中心專業人員薪資，其中新北市提升各

類專業人員每月調薪 4,000元、偏區加碼補助交通費用 1,000元，並

補助中心人員調薪後勞健保、勞退等相關雇主負擔。上述政策成為自

106年起即未調整收費天花板之新北市私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業者在

留任優秀托育人員、給予兒童最佳照顧之困境。 

如附表二，新北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自 106年到 111年若欲達到

準公共化法規對托育人員薪資要求。參見表一，每一名托育人員以 1：

5收托比，攤列到每一名收托嬰幼兒所應調漲的月費為 769.65元，尚

未計入主管人員、行政人員、廚工、優配人力所需的薪資增加。 

若因應公共托育中心調薪後私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希望達到跟公

托調薪後一樣的薪資水準。參見表一，每一名托育人員以 1：5收托比，

攤列到每一名收托嬰幼兒所應調漲的月費為 2348.25元，尚未計入主

管人員、行政人員、廚工、優配人力所需的薪資增加。 

再借引附件一：逢甲大學校長 李秉乾：大學學費不調漲，才是對

不起學生。長期繼續凍漲托育費用，是在慢性摧殘新北市托育人才的

招募與培育系統，業者沒有足夠的資源聘用優秀的托育人員，甚至導

致優秀托育人員的流失，將影響新北市送托嬰幼兒的最佳利益。因應

法規的要求，業者只能依法規要求一定要提升托育人員的薪資，但是

在收入沒增加的情況下會被犧牲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品質。因此希望

能同意增加收托費用的天花板，讓業者有足夠的量能提升托育人員待

遇，提高現場的設施設備，讓新北市送托的嬰幼兒可以有一個更好的

送托環境，讓政府、業者、家長及嬰幼兒四方共贏。 
註 1：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務作業要點修正規定。第二十

條、托嬰中心之托育人員投保薪資低於新臺幣二萬八千元者，自本要點生效之日起三年內，
應至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托育人員投保薪資達新臺幣二萬八千元，且四年內應全數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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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要點生效前，前項托育人員之投保薪資已達新臺幣二萬八千元以上者，應建立調薪機
制，並應於三年內全數達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註 2：108年通過「消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修正。 

註 3：109年通過「托嬰中心監視錄影設備設置及資訊管理利用辦法」。 

 

建議：參見表五，建議以『調新不調舊』為原則，提高新北市準公共

化托嬰中心每月收費上限至 22,000元整，並由市府統一訂定收托時間

及延(早)托費用及副食品費用之規範。 

決議： 

一、 有關本市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每月收費上限調整至 2 萬 1,000

元，月費為托育費用加註冊費攤提，另每日托育時數以 10小時

計算。 

二、 副食品費（餐點費）依據嬰幼兒月齡，適齡規劃副食品或餐點

每月酌收 500 元至 1,000 元，並須與家長議定後收取，納入托

育契約內容，說明餐點規劃原則及內容，不得強迫向家長收取。 

三、 本次收費實施日期為 111 年 8 月 1 日，新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

基準僅適用新收托幼兒之托育契約，實施日期前簽訂之托育契

約，應按原契約托育費用履行相關權利義務，不得因故變更或

終止契約。 

 

提案二：                        提案單位：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公告本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5條暨居家式托育服務提

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 20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審

酌轄內物價指數及當地區家庭可支配所得，依托育服務收托方

式，分區訂定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並定期公告。 

二、 本市前因 108年托育費用已調整 3％，且 109年、110年因適逢

疫情期間，影響國內產業及家戶經濟，貿然調整收費上限亦將

影響收托兒童之權益，故未調整托育費用，另將得約定收費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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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修正為「年節禮金或禮品（中秋節及端午節）、年終獎金」，

並於 110年 12月 9日新北市政府第 3屆第 1次托育服務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111 年 1 月 6 日新北府社兒托字第 1102526533

號公告在案（附件 1，第 42-44頁）。 

三、 查本市 108 年至 109 年，年齡層未滿 30 歲至 54 歲家庭每戶可

支配所得扣除第 1及第 5等分位組之平均數為 3.77％，本市 108

年至 109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漲跌率為-0.35％，扣除後為 4.12

％，惟查本市 110年物價指數為 104.16，較 109年漲跌率為 1.76

％（附件 2，第 45-47 頁），考量本市物價上漲，且經參採六都

鄰近縣市均有調整收退費項目及基準（附件 3，第 48頁），為穩

定托育服務品質，本府社會局前於 111年 2月 21日邀集新北市

托育人員互助發展協會、居家托育人員代表及居家托育服務中

心與會共同研商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及基準，會議決議

擬調整如下： 

(一) 居家式托育服務托育費用初擬建議調整 3％。 

(二) 副食品收費基準建議參考臺南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退費項目

及基準，亦得研擬調漲機制。 

(三) 中秋節及端午節年節獎金由居家托育人員及家長合意訂定，

居家托育人員應秉持誠信原則，原已簽訂之托育契約不得任

意調漲或要求家長調整修改（或增加）年節獎金內容及項目。 

(四) 年終獎金建議以托育費用 1個月為收費上限。 

(五) 收托時間超過 10小時，每增加 1小時，得增加收費 1千元原

則不變，收托時段以外之臨時延長托育費用，建議托育服務

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可參考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時薪為最高

上限。 

(六) 新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基準僅適用新收托幼兒簽訂之托育契

約，生效日前簽訂之托育契約，應按原契約托育費用履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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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權利義務。 

決議： 

一、 居家式托育服務托育費用調整 3％，即日間托育全區調整 500

元，全日托育費用以分區價格計算調整 700元至 800元，爰此，

本市日間托育費用調整後為 1 萬 6,000 元至 1 萬 8,000 元，全

日托育費用為 2萬 4,400元至 2萬 6,600元。 

二、 每月副食品收費原則上限為 1,500 元，每日提供三正餐以上收

取上限最高 2,000元。 

三、 年終獎金以托育費用 1個月為收費上限。 

四、 收托時間每日為 10小時，固定每日每增加 1小時，得增加每月

收費 1 千元原則不變，收托時段以外之臨時延長托育費用，以

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基本時薪為最高上限。 

五、 本次調整收費實施日期為 111 年 8 月 1 日，新公告之收退費項

目及基準僅適用於新收托幼兒之托育契約，實施日期前簽訂之

托育契約，應按原契約托育費用履行相關權利義務，不得任意

變更或終止契約。 

捌、 臨時動議： 

有關近期幼兒感染輪狀病毒疫情嚴重，托嬰中心無接獲相關宣

導，致托嬰中心無應變方式，建議衛生局提供相關資源，協助托

嬰中心預防及後續處理。 

決議：當疫情通報數達一定程度，請衛生局協助建立預警機制及

提供托嬰中心相關資源，主動透過社會局了解並介入處理，相關

預防及處置措施應加強宣導，並請衛生局於下次委員會報告辦理

情形。 

玖、 散會：下午 4時 


